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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6_8A_A5_E

5_85_B3_E8_80_83_E8_c27_29666.htm 第七十一条对本条例规

定的行政机关发放配额、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自动许可证

明的决定不服的，对确定国营贸易企业或者指定经营企业资

格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行政处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七十二

条本条例的规定不妨碍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对进出口货物采

取的关税、检验检疫、安全、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

第七十三条出口核用品、核两用品、监控化学品、军品等出

口管制货物的，依照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第七十四条

对进口货物需要采取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的

，依照对外贸易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第七

十五条法律、行政法规对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区

的货物进出口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七十六条国

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有关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双边或者多

边磋商、谈判，并负责贸易争端解决的有关事宜。第七十七

条本条例自2002 年1月1日起施行。1984年1月10 日国务院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1992 

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2月29日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布

的《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9月22日国务院批准

、1993 年10 月7 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发布的《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1993 年12月22日国

务院批准、1993 年12月2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发布的《一般商品进口配额管理暂行办法》1994 年6



月13日国务院批准、1997年7月19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

家计划委员会发布的《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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